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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市海珠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

仲 裁 裁 决 书

穗海劳人仲案字〔2022〕14 号

申请人：孙立，女，汉族，1978年8月5日出生，住址：广

州市海珠区。

委托代理人：梁树权，男，广东博敦律师事务所律师。

委托代理人：梁延烁，男，广东博敦律师事务所律师。

被申请人：广州市学品教育信息咨询有限公司，住所：广

州市海珠区建基路66号1901自编1901-1903室。

法定代表人：王永江，该单位总经理。

委托代理人：王惠琴，女，广东一粤律师事务所律师。

申请人孙立与被申请人广州市学品教育信息咨询有限公司

关于奖金、年假工资等劳动人事争议案件，本委依法受理并进

行开庭审理。申请人孙立及其委托代理人梁树权和被申请人的

委托代理人王惠琴到庭参加庭审。本案现已审理终结。

申请仲裁情况及答辩意见

申请人于 2021 年 11 月 19 日向本委申请仲裁，于 2021 年

12 月 17 日向本委申请增加、变更仲裁请求，提出如下仲裁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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求：一、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 2014 年 9 月 11 日至 2021 年 10

月 12 日加班工资 46206.9 元；二、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 2021

年 8 月至 9 月绩效工资 1200 元；三、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 2021

年 9 月 1 日至 2021 年 10 月 12 日未发奖金 12324.93 元；四、

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10 月 12 日未

发提成 1635.7 元；五、被申请人向申请人出具离职证明；六、

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 2021 年 10 月 15 日至 2021 年 10 月 30 日

兼职工作报酬 5000 元；七、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 2014 年 9 月

1 日至 2021 年 10 月 12 日年休假工资 47133.85 元。

被申请人辩称：一、关于年休假工资和加班工资，按我单

位的规章制度规定，员工在钉钉系统申请获得审批同意后才形

成有效的加班记录，经我单位核对后证实申请人没有申请过加

班，且在申请人办理离职手续时，我单位就申请人在职期间在

钉钉系统上提交的调休申请进行整理审核，发现申请人在职期

间的年休假已超出了应休天数，故申请人没有未休年休假工资，

且申请人关于 2020 年前未休年休假工资已过诉讼时效，不应获

得支持；二、关于绩效工资，按我单位的规定，每月月底由员

工提交绩效考核表和工作月报表，申报绩效奖金，申请人 2021

年 8 月绩效工资为 400 元，我单位于 2021 年 10 月 31 日发放申

请人工资 10000 元已包含该款项，2021 年 9 月申请人没有提交

材料让我单位考核评估，故该月无绩效工资；三、关于项目提

成、奖金，2021 年的项目提成、奖金已于 2021 年 10 月 3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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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放了 14431.35 元，因项目提成、奖金是以项目完成率计算，

申请人参与 2021 年的项目至今仍有 4 个项目未完成财务审核，

我单位完成后即刻向其发放。2021 年 11 月 30 日我单位向申请

人支付的 10000 元工资中多发了 5508.05 元，财务审核结果出

来以后用于抵扣未结算的项目提成、奖金；四、关于兼职工资，

我单位对兼职工资的计算标准没有异议，但对申请人主张的工

作量对应兼职天数有异议，我单位认为，如搜集健康、行程码

和写工作手册等工作不需要一整天，我单位同意支付申请人 3

天+10 个半天的兼职工资，并已支付其兼职工资 1416.77 元；

五、关于离职证明，我单位同意向申请人出具。

本委查明事实及认定情况

一、关于 2021 年 8 月至 9 月的绩效工资问题。申请人月工

资构成为底薪+绩效工资（考核奖金），申请人 2021 年 8 月考核

奖金 400 元。申请人主张其 2021 年 9 月考核奖金为 800 元，被

申请人未支付其 2021 年 8 月和 9 月考核奖金。经查，被申请人

通过钉钉向申请人发送了 2021 年 8 月月度干部考核方案表，并

告知考核评定完毕，有问题及时沟通，该表格显示评价项目及

申请人各项目的对应评分，总得分为 72.9，考核奖金为 400 元；

被申请人财务人员在 2021 年 10 月 14 日向申请人发送了 2021

年 9 月月度干部考核方案表，并告知该表格系 9 月业务板块考

核，看看有无问题，该表显示申请人该月总得分为 79.29，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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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奖金为 800 元。被申请人主张该表格多项数据未完整，仅用

于与申请人确认协议金额并非最终考核结果。本委认为，根据

《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》第四十八条之规定，用人单位对工资

支付事宜负举证证明责任。本案中，双方对申请人在职期间工

资支付标准存在争议，被申请人基于享有根据自身生产经营特

点和经济效益依法确定工资分配方式和工资水平的权利，其单

位对双方劳动关系存续期间，申请人考核奖金发放标准、依据

等事宜负有举证证明的义务。现虽被申请人抗辩申请人没有提

交考核材料，故其单位无法考核评估并发放考核奖金，但被申

请人并无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证明该主张，结合被申请人向申

请人送达 2021 年 8 月月度干部考核方案表情况可知，被申请人

通过月度干部考核方案表告知申请人考核结果，而被申请人未

能充分举证反驳 2021 年 9 月月度干部考核方案表所载内容，故

被申请人关于申请人2021年9月不符合发放考核奖金条件的主

张，依据不足，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，本委对该主张不

予采纳，并采纳申请人关于2021年 9月考核奖金800元的主张。

又根据《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》第十六条的规定，虽被申请人

主张其单位已支付申请人 2021 年 8 月考核奖金，但被申请人未

能提供原始工资支付台账予以举证证明，故被申请人应承担举

证不能的不利后果，本委对其单位该主张不予采纳。因此，被

申请人应支付申请人2021年 8月至 9月的绩效工资（考核奖金）

1200 元（400 元+800 元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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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关于项目奖金及项目提成问题。被申请人确认尚未发

放申请人协和小学 10 月 9-10 日项目执行奖金、广州市教育基

建和装备中心、实验创新 2 个项目的执行奖金、广州市教育基

建和装备中心中标奖金，原因是需经财务审核完毕、扣除相关

费用以后才能发放，故暂无法确认申请人主张的项目奖金和项

目提成数额。被申请人又主张暂未能确定申请人主张的乐泉项

目是否存在 360 元提成差额，以及因申请人参与的东沙小学项

目还没有结束，故无法核实申请人该项目所得提成。本委认为，

因项目奖金、项目提成属于工资性质，故项目奖金、项目提成

发放的争议实际属于工资支付争议的范畴。被申请人在既已承

认存在未结清申请人项目奖金、项目提成的情况下，仅以财务

未审核完毕为由作为暂不发放项目奖金、项目提成的抗辩事由，

有违《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》第十三条的规定。且被申请人作

为掌握和持有申请人工作期间业绩数据，以及对外从事经营活

动的用人单位，对申请人业绩完成情况及单位经营及收入等问

题理应承担举证证明义务，现因其单位未能提供充分有效的证

据对申请人主张的项目奖金、项目提成数额予以反驳，根据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第六条之规定，被申请人

对此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，遂本委对被申请人该项主张

不予采信，故而采纳申请人主张的项目奖金、项目提成数额。

因此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》第五十条之规定，被申

请人应支付申请人 2021 年 9 月 1 日至 2021 年 10 月 12 日的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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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奖金 12324.93 元及 2020 年 1月 1日至 2021 年 10 月 12 项目

提成 1635.7 元。

三、关于（2014 年 9 月 1 日至 2021 年 10 月 12 日）年休

假工资问题。申请人于 2014 年 9 月 1 日入职被申请人，月底薪

为 10000 元，申请人于 2021 年 10 月 12 日离职，被申请人在

2021 年 11 月 17 日支付申请人工资 10000 元，包含 2021 年 10

月 1 日至 10 月 12 日的工资 4000 多元。申请人申请休假需通过

钉钉系统发起审批。申请人主张其自入职起每年的年假累计至

可调休时间，至离职时双方核实其剩余可调休时间及 2021 年未

休年假共 100.5 天，被申请人未支付其上述年假工资。申请人

举证了 2021 年 10 月份考勤汇总、钉钉截图、微信记录等拟证

明上述主张。其中，考勤汇总显示员工姓名、出勤天数等项目，

员工签字栏有对应签名，申请人姓名对应备注有剩余加班时数

640.5 小时，年假及工龄天数 15 天等内容；钉钉截图显示申请

人调休余额为 640.5 小时，另有钉钉记录显示申请人不同日期

的调休余额有变动；微信记录显示申请人在 2021 年 11 月 17 日

向一名财务人员询问被申请人刚发放的 1 万元工资构成，对方

答复是 10 月工资的一部分。申请人向另一名财务人员提出工资

加未休（假期）工资应约 5 万元才对，对方答复税后 4 万 6。

办公室主任在同日回复申请人时提到，在离职流程未完结前提

前与你确认了调休累计时数已是优先处理。被申请人对上述考

勤汇总及钉钉记录不予确认，并主张经其单位核对，申请人已



- 7 -

通过调休方式休完年休假。经查，被申请人在年休假管理规定

中有如下内容：员工根据工作年限及职级享有基础年假及工龄

假，主任级别享有 10 天基础年假，累计工作每满一年增加 1 天

工龄假，15 天为上限，年假及其他假期、加班时数均可折算成

带薪假在钉钉系统进行“调休申请”，年假等时数在每年 1 月更

新至钉钉假期余额中，进行休假申请前先向办公室确认假期数

总和。本委认为， 结合当事人举证责任分配及本案查明的事实

与证据，本委作如下分析：首先，申请人关于每年年假累计入

钉钉可调休时间、通过调休方式休年假的主张在被申请人的年

休假制度内容得以印证。申请人举证的钉钉截图、考勤汇总及

申请人与被申请人财务人员、办公室主任关于工资结算的沟通

过程可以反映出，双方在申请人离职时对申请人的假期累计数

及折算工资标准进行了核对确认，申请人上述证据相互对应，

形成证据链。相反，被申请人主张申请人在职期间申请调休的

时间已超出应休年假天数，显然与其单位年休假制度关于先确

认有假期天数再提交休假申请的规定相悖。被申请人作为用人

单位掌握管理职工的考勤资料，且在有调休制度的前提下，被

申请人负责统计员工加班、带薪假期、销假等数据，若被申请

人主张申请人不存在年假余存，则应举证申请人带薪假期累存

情况以及休假情况，从而证明二者无差，但被申请人在本案中

仅举证了申请人的调休申请记录，显然未能充分证实其单位上

述主张。综合考虑双方的举证能力，本委认为申请人举证的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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据更全面且具合理性，本委予以采纳。其次，据被申请人的年

休假制度规定，职工年假与其他福利假期等均累计为调休时间，

现因被申请人未能充分举证证明申请人未休年假情况，故本委

采纳申请人主张的未休年假情况。鉴于双方实行调休制度，而

本案没有证据证明双方对调休申请时效有相关约定，且调休时

间累加无法区分具体假期类别及年份，加之双方一直如此履行

调休时间累加的方式，故本委对被申请人关于申请人主张 2020

年前年休假的仲裁请求超出有效时效的主张不予采纳。最后，

经折算，按申请人月工资标准 10000 元计算 100.5 天未休年假

工资及经双方确认申请人 2021 年 10 月 1 日至 10 月 12 日的工

资合计金额，与双方在微信沟通的意见相当，本委酌按税前

50000 元计算，结合申请人主张的且被申请人在 2021 年 11 月

17 日已支付申请人 10000 元工资的事实，被申请人应支付申请

人2014年 9月 1日至2021年 10月 12日年休假工资差额40000

元（50000 元-10000 元）。

四、关于加班工资问题。申请人庭审时提出撤回关于要求

被申请人支付 2014 年 9月 11日至 2021 年 10月 12日加班工资

的仲裁请求，根据《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办案规则》第三十五条

的规定，本委准予申请人撤回该项仲裁请求。

五、关于出具离职证明问题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

合同法》第五十条的规定，被申请人应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》第二十四条规定的内容向申请人出具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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除劳动合同的证明。

六、关于兼职工作报酬问题。申请人 2021 年 10 月 12 日离

职后，被申请人安排申请人在 2021 年 10 月 15 日至 10 月 30 日

期间兼职工作，劳动报酬为 500 元/天，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上

述兼职工资 1416.77 元。申请人主张被申请人安排其负责整个

项目工作量自行安排，其估算天数为 10 天。申请人制作的《兼

职时间明细表》显示，除 10 月 17 日、28 日、29 日无工作记录

外，其余时间都记录了较详细的工作内容。被申请人主张依据

上述明细表记录工作量，申请人有 3 天全天工作，其余天数仅

有半天工作量，应酌按 300 元的标准计算。本委认为，本案没

有证据显示双方就每天完成的工作质量及数量作出具体约定，

故被申请人以工作量少为由主张报酬标准适当下调，缺乏依据，

本委不予采纳。结合双方约定 500 元/天的报酬标准，被申请人

应支付申请人 2021 年 10 月 15 日至 2021 年 10 月 30 日兼职工

作报酬差额 3583.23 元（500 元/天×10 天-1416.77 元）。

裁决结果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》第五十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劳动合同法》第五十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

法》第六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》第二十四

条，《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》第十三条、第十六条、第四十八条，

《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》第十条、第十一条，《劳动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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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争议仲裁办案规则》第三十五条之规定，本委裁决如下：

一、在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，被申请人一次性支付申

请人 2021 年 8 月至 9 月的绩效工资（考核奖金）1200 元；

二、在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，被申请人一次性支付申

请人2021年9月1日至2021年10月12日的项目奖金12324.93

元；

三、在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，被申请人一次性支付申

请人2020年 1月 1日至2021年 10月 12日项目提成1635.7元；

四、在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，被申请人一次性支付申

请人2014年9月1日至2021年10月12日年休假工资差额40000

元；

五、在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，被申请人按照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》第二十四条规定的内容向申请

人出具解除劳动合同的证明；

六、在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，被申请人一次性支付申

请人 2021 年 10 月 15 日至 2021 年 10 月 30 日兼职工作报酬差

额 3583.23 元。

本仲裁裁决为非终局裁决，当事人不服本仲裁裁决的，可

自收到本仲裁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

起诉讼；期满不起诉的，仲裁裁决书发生法律效力。一方当事

人逾期不履行发生法律效力的仲裁裁决书的，另一方当事人可

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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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页无正文）

仲 裁 员 吴紫莉

二○二二年二月七日

书 记 员 张智超


